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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7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19-140 号 

转债代码：110056       转债简称：亨通转债  

转股代码：190056       转股简称：亨通转股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第三方战略投资者对全资子公司 

实施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全面贯彻国务院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

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2016〕

54 号），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江苏亨通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亨通光电”）全资子公司江苏亨通光导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光导”或“标的公司”）拟引进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投资”）、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

信投资”）、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资产”）及中鑫国发

（苏州）债转股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鑫国发”）（上述四

家公司以下合称为“投资人”）合计现金增资人民币 20 亿元，增资完成后工银

投资、建信投资、中银资产及中鑫国发对亨通光导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8.58%、

8.58%、10.87%及 0.58%。增资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公司或标的公司的金融机构借

款。 

 本次交易是公司实施市场化债转股，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资产结

构的举措，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及公司发展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继续作为标的公司的控股

股东，仍拥有对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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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概述 

为全面贯彻国务院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

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2016〕

54 号）精神，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公司所属全资

子公司亨通光导拟引进工银投资、建信投资、中银资产及中鑫国发采用现金增资

并用于偿还债务的方式实施市场化债转股。 

工银投资拟通过现金方式向亨通光导增资 6 亿元，增资完成后对亨通光导持

股比例为 8.58%；建信投资拟通过现金方式向亨通光导增资 6 亿元，增资完成后

对亨通光导持股比例为 8.58%；中银资产拟通过现金方式向亨通光导增资 7.6 亿

元，增资完成后对亨通光导持股比例为 10.87%；中鑫国发拟通过现金方式向亨

通光导增资 0.4 亿元，增资完成后对亨通光导持股比例为 0.58%。公司不参与本

次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继续作为标的公司控股股东，仍然拥有对标的公

司的实际控制权。 

投资人的增资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公司或标的公司的金融机构借款。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2019 年 12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

进第三方战略投资者对全资子公司实施增资》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引进投资者工银投资、建信投资、中银资产及中鑫

国发以债转股的方式对全资子公司亨通光导进行增资，有利于优化其资产负债结

构，促进其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和长远利益。本

次债转股增资事项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增资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协议各方基本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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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 企业名称：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MA1R80HU09 

4. 法定代表人：张正华 

5. 注册资本：120 亿元人民币 

6.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滨路 211 号江北新区扬子科创中心一期 B 幢 19-20

层 

7. 经营范围：突出开展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依法依规面向合格社会投

资者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债转股；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债转股；经银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经营期限：2017 年 9 月 26 日至无固定期限。 

9. 股东情况：工银投资控股股东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持有工

银投资 100%股权，工银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主要业务情况：工银投资是为落实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降低企业杠

杆率要求，由银监会批准成立的国内首批银行系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之一，主

要从事市场化债转股业务。 

11. 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工银投资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12.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工银投资（单体口径）的总资

产为 1,148.59 亿元，净资产为 138.05 亿元；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8.59 亿

元，净利润 5.05 亿元。 

（二）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 企业名称：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0GH6K26 

4. 法定代表人：谷裕 

5. 注册资本：120 亿元人民币 

6.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楼 16 层 1601-01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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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营范围：突出开展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依法依规面向合格社会投

资者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债转股；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债转股；经银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 经营期限：2017 年 7 月 26 日至无固定期限。 

9. 股东情况：建信投资唯一股东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主要业务情况：建信投资是为落实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降低企业杠

杆率要求，由银监会批准成立的国内首批银行系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之一，主

要从事市场化债转股业务。 

11. 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建信投资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12.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建信投资（合并口径）的总资

产为 664.89 亿元，净资产为 123.81 亿元；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3.9 亿元，

净利润 2.57 亿元。 

（三）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8TBC9L 

4. 法定代表人：黄党贵 

5. 注册资本：100 亿元人民币 

6.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 号 C 座 15 层 

7. 经营范围：突出开展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依法依规面向合格社会投

资者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债转股；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债转股；经银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 经营期限：2017 年 11 月 16 日至无固定期限。 

9. 股东情况：中银资产控股股东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持有中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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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银资产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主要业务情况：中银资产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一级全资子公

司，是主要从事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的非银金融机构，致力于服务国家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中国银行集团发展战略，以债转股为手段，满足客户降低杠杆率和

多元化融资需求，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综合金融服务。 

11. 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中银资产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12.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银资产（单体口径）的总资

产为 368.07 亿元，净资产为 104.45 亿元；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3.78 亿元，

净利润 3.35 亿元。 

（四）中鑫国发（苏州）债转股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 企业名称：中鑫国发（苏州）债转股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7MA206301XD 

4.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国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 66 号领寓商务广场 1 幢 18

层 1807 室-043 工位（集群登记） 

6.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经营期限：2019 年 09 月 30 日至 2024 年 09 月 29 日。 

8. 主要投资人包括：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国发创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创新产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9. 主要业务情况：中鑫国发是为落实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降低企业杠

杆率要求，由银监会批准成立的国内首批银行系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之一，主

要从事市场化债转股业务。 

10. 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中鑫国发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11. 主要财务数据：中鑫国发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成立，无最近一期财务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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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江苏亨通光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1. 企业名称：江苏亨通光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1MFKT93Y 

4. 法定代表人：陈伟 

5. 注册资本：184,890.7 万元人民币 

6. 注册地址：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古塘路以南 

7. 经营范围：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光学器件研发、生产、销售；危

险化学品经营【按证书编号：苏（苏）危化经字（吴江）01032 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所列范围和方式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经营期限：2016 年 2 月 29 日至 2046 年 2 月 28 日 

9. 主营业务情况：研发和制造通信用光纤预制棒，包括 G.652.D、G.657.A2、

G.657.B3、G.654.E 和低损耗光纤、超低损耗光纤等系列新产品。 

1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163,835,130.25 2,508,557,416.98 574,778,447.30 

营业利润 1,128,729,753.75 1,427,724,440.77 172,294,612.86 

净利润 960,937,186.67 1,222,471,584.18 142,060,007.87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37,315,908.99 4,174,664,567.78 4,642,001,806.47 

负债总额 1,066,440,945.50 1,880,544,231.52 1,246,849,402.85 

净资产 1,570,874,963.49 2,294,120,336.26 3,395,152,403,62 

资产负债率 40.44% 45.05% 26.86%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6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 
803,814,400.80 2,003,416,156.39 -724,167,471.76 



 

 7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 
-1,100,068,619.31 -1,581,167,000.34 -363,117,012.17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 
420,693,605.42 -454,929,089.42 1,092,358,470.17 

上述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 月-6 月的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 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价格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本

次增资前亨通光导净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

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江苏亨通光导新材料有限公

司拟债转股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9]第

01-744 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公司

的最终评估结论，评估值为 499,156.00 万元。 

根据评估结果，工银投资拟增资总规模为人民币 6 亿元，其中 22,224.69 计

入亨通光导注册资本，37,775.31 万元计入亨通光导资本公积；建信投资拟增资

总规模为人民币 6 亿元，其中 22,224.69 万元计入亨通光导注册资本，37,775.31

万元计入亨通光导资本公积；中银资产拟增资总规模为人民币 7.6 亿元，其中

28,151.28 万元计入亨通光导注册资本，47,848.72 万元计入亨通光导资本公积；

中鑫国发拟增资总规模为人民币 0.4 亿元，其中 1,481.65 万元计入亨通光导注册

资本，2,518.35 万元计入亨通光导资本公积。增资前后，亨通光导股东的持股比

例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出资形式 增资金额 
增资前 

持股比例 

增资后 

持股比例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及实物 - 100% 71.39%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60,000.00 - 8.58%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60,000.00 - 8.58%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76,000.00 - 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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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鑫国发（苏州）债转股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现金 4,000.00 - 0.58% 

合计  200,000.00 100% 100% 

四、 相关履约安排 

2019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标的公司与工银投资、建信投资、中银资产及

中鑫国发签署了《增资协议》《股东协议》《投资协议》及《账户监管协议》。

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与工银投资有关的履约安排 

1. 公司治理 

增资完成后，工银投资委派 1 名董事参与标的公司治理。 

2. 分红安排 

每年的预期收益=预期年化收益率（7%）×投资本金。 

在工银投资持股期间，在标的公司有可供分配利润的前提下，标的公司每年

度应对上一年度的可供分配利润对股东进行分配。如进行利润分配，将优先分配

给投资人，直至投资人获得每年预期收益。若标的公司当年度实际可向投资人分

配利润不足以同时满足投资人预期收益要求的，则标的公司应按照出资比例将全

部实际可分配利润优先分配给投资人，不足部分计入下一年度分红金额。 

具体利润分配方案以标的公司股东会形成的决议为准。 

3. 退出安排 

（1）资本市场退出 

自交割日（含当日）起一年后，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公司可发行股份

购买工银投资持有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工银投资通过取得公司股票并出售该等

股票的方式进行投资退出。 

（2）非资本市场退出 

若发生以下任一特定情形，工银投资和公司可以约定，由公司或公司指定的

第三方支付转让价款，受让工银投资持有的目标股权： 

①自出资日（含当日）起满 36 个月，工银投资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未能实现

二级市场退出，并且各方未就延期达成一致的； 

②在工银投资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期间，任一年度工银投资获得的实际分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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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低于约定的年度分红目标，且双方对解决方案未协商一致的； 

③标的公司及公司未能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工银投资出资款超过 60 个工作

日，且未能在投资人届时提供的宽限期内妥善解决的； 

④标的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公司违反交易文件，且未能在工银投资届时提

供的宽限期内或者按照工银投资的要求予以妥善解决的；  

⑤因不可抗力导致工银投资对标的公司的投资目的不能实现； 

⑥任一年度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下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50%，

或任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下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64%，且未能在

工银投资届时提供的宽限期内妥善解决的； 

⑦标的公司、公司及控股股东出现破产风险或者清算事件的，包括但不限于

被发起或主动发起任何破产、停业、清算、吊销、关闭、撤销、注销的程序； 

⑧公司控股股东将持有的公司股票进行质押，单笔或者累计质押比例超过

60%后的任意一笔股权质押业务未获得工银投资书面同意； 

⑨工银投资持有标的公司任意股权期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⑩公司未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全部实缴出资。 

转让价款为按照“投资本金+未实现收益”计算所得价款，其中未实现收益

的计算方式为：未实现收益=（投资本金×收益率×增资之日至退出之日的天数

/365-持股期间实际获得的分红）/0.75。 

（二）与建信投资有关的履约安排 

1. 公司治理 

增资完成后，建信投资委派 1 名董事参与标的公司治理。 

2. 分红安排 

（1）在建信投资持有目标股权期间，自交割日起，亨通光导至少于每个会

计年度召开股东会按照协议约定方式进行一次利润分配，最低期间现金分红收益

=增资认购款*当期实际持股天数/360*7%。 

（2）在建信投资持有目标股权期间，投资人有权优先于亨通光导其他股东

获得利润分配，保证建信投资达到最低期间现金分红收益。在建信投资未足额获

得最低期间现金分红收益前，标的公司不得向公司分配利润，且不足部分递延至

下一年度利润分配时优先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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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退出安排 

（1）资本市场退出 

自交割之日起满 24 个月内，建信投资有权通过由亨通光电发行股份购买标

的公司股权的方式实现退出。 

（2）非资本市场退出 

若因二级市场因素等原因建信投资方不选择按照上述约定退出，建信投资与

亨通光电双方可协商确定其他目标股权退出方式，或建信投资按照协议约定的条

款和权利，继续持有目标股权。 

（三）与中银资产、中鑫国发有关的履约安排 

1. 公司治理 

增资完成后，中银资产代表中银资产及中鑫国发委派 1 名董事参与标的公司

治理。 

2. 分红安排 

（1）自投资价款支付日起，标的公司每年应召开股东会讨论年度利润分配

事宜，并完成前一年度的利润分配，分配收益=增资认购款*当期实际持股天数

/360*7%。 

（2）标的公司应按照全体股东的实缴出资比例对当年的可分配利润进行分

配，若投资人能够取得的分红款项不足以达到年度分红目标，则标的公司应优先

向投资人进行利润分配，直至投资人每年能够取得的分红款项达到投资人年度分

红目标。待投资人取得投资人年度分红目标后，公司可选择按照“分配收益=增

资认购款*当期实际持股天数/360*7%”获取当年度可分配利润的红利分配。在

足额完成前述分配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不做分配并由全体股东按照实缴出资

比例共享。 

（3）标的公司按照前述两项对当年可分配利润进行利润分配时，若即使向

投资人优先进行分配后，投资人所取得的分红款项仍未达到年度分红目标，则被

投资公司应以累计未分配利润向投资人进行利润分配以使得投资人所取得的分

红款项达到年度分红目标；若以全部累计未分配利润优先向投资人进行分配后，

投资人所取得的分红款项仍未达到年度分红目标，标的公司不得向公司分配利

润，且不足部分递延至下一年度利润分配时优先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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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利润分配方案以标的公司股东会形成的决议为准。 

3. 退出安排 

（1） 资本市场退出 

自投资价款支付之日起三年内，公司可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或换股加

现金收购等方式购买中银资产、中鑫国发所持有标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中

银资产、中鑫国发通过取得公司支付的现金对价及/或公司股票并出售该等股票

的方式实现投资退出。 

（2） 非资本市场退出 

若发生如下任一情况之一，中银资产、中鑫国发可以与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协

商回购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 

①标的公司发生任何“恶化”情况； 

②公司或标的公司发生严重违反交易文件的行为； 

③协议或增资协议被解除； 

④中银资产未能在投资价款支付日起三年内实现资本市场全部退出。 

回购价款=投资价款+（按照协议约定应当支付的投资收益-实际已获得的投

资收益）/75%。 

五、 实施债转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实施债转股的必要性 

1. 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产结构 

实施债转股符合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本次市场化债转股引入投

资人，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

杠杆风险。 

2. 优化融资结构，提升盈利能力 

实施债转股不仅有利于降低公司利息支出，提升盈利能力，还将提高公司权

益融资比重，增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健康发展能力。 

3. 引入战略投资者，提高管理水平 

有利于将投资人在投融资、资产管理与运营、风险控制等方面的运营经验引

入公司，促进公司在规范运营、合规管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 

（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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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权益资本增加，资产负债率显著下降。债转股实施后，预计公司整

体资产负债率由 64.79%下降 4.89 个百分点至 59.90%（以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模拟测算）。 

六、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增资协议》、《股东协议》、《投资协议》及《账户监管协议》； 

4.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亨通光导《资产评估报告》； 

5.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亨通光导《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